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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市昭化区行政审批和数据局
关于区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人大代表第12号
建议办理情况的复函

尊敬的刘智华代表：
您在区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交的《关于提高服务群众办事效率》建议已收悉，其反映了群众心声，也引发了我们对工作短板、精准施策的新认识。现就您的建议答复如下。
1、 关于加大办事流程、方法及地点的宣传力度方面
（一）加强高频办理事项宣传。梳理并发布昭化区第五批“村能办”便民服务事项清单，共180项，涵盖社保医保、民政救助、就业创业、个人证明等多个与群众密切相关的领域。同步制作宣传手册、折页，通过区政府网站、四川政务服务网等线上平台，以及区、镇、村三级服务中心（站）的办事窗口、公开区、LED屏、公示栏等线下渠道，多渠道高频次公开“事项名称、办事流程、所需材料、办理方式、服务地点、承办主体、联系方式”等信息，做到“应公开尽公开”，力求“一看就懂、一次告知”。联合区融媒体中心制作办件案例新闻、广播等视听材料，借助官方媒体、村（居）委会群聊群组深入宣传，扩大宣传覆盖面。
（二）强化依申请类政务服务信息公开。全区1318项依申请类政务服务事项均已严格在四川政务服务网集中公示，内容包括办理时间、地点、咨询方式、设定依据、申请材料、受理条件、流程、收费标准、审批结果示例等，方便群众全面知晓、提前准备，实现“最多跑一次”。
2、 关于加强办事机构的接待引领方面
（一）严格落实服务制度。全区办事机构全面实行“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限时办结制”，要求首位接待人员全程负责引导、答疑与转办；对材料、流程、时限等关键信息一次性清晰告知；所有服务事项明确办结时限并100%按时办结，以制度提升效能，确保群众诉求“有人管、管到底”，杜绝“多次跑、往返跑”。
（二）加强服务态度与方式的培训指导。对窗口人员，通过集中学习、业务培训、警示教育等强化常态培训，结合交流谈心、案例研讨促进自学，依托量化考评和监督机制规范行为、提升能力。对机关业务骨干，通过转发制度文件、召开协调会议、定期调度数据等，推行“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次办结”及“告知承诺+容缺办理”模式，强化跨部门协同，优化审批服务。转发《首问负责制度》等15个规范文件，召开业务研讨、协调及培训会议10余次。
（三）积极推行特色服务。推行上门、预约、延时、帮办、代办、“绿色通道”等便民利企特色服务，切实为“上班没空办”“假期无人办”、行动不便、文化程度不高等特殊群体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提供便利，今年1月至6月已实施特色300余件次，频频收到群众点赞和致谢，已收表扬信3封。
（四）持续提升区政务中心服务水平。每日固定2人值守前台，提供窗口指引与取号，另配2人协助咨询导办、帮办代办、失物招领等志愿支持，营造舒心环境。设立人社、税务、公安、公积金等7个政务服务专区，公示区域示意图与标识，实行分区网格管理，方便群众“好找易办”。建成24小时自助服务区、政务公开区、休息等候区、自助填单区等功能区域，满足多元化办事需求。
三、关于增加机构单位的标识标牌指引方面
（一）完善区镇村三级政务服务站点指引体系。在区政务服务中心周边公交站台、人行横道、交通路口等主干节点醒目位置增设清晰规范的指示标牌4处，方便办事群众准确识别路径，“顺畅抵达”。在各镇及村（社区）层面，全区12个镇便民服务中心和150个村（社区）服务代办站已全面建成，选址科学合理、交通便利、功能较为齐全，统一设置外部指引标识与门楣招牌，内部配备专业人员、“村能办”系统、办公设备及便民设施，着力构建“多点可办、就近可办”的“5公里服务圈”。
（二）积极协调相关单位增设指引标志。主动对接城市管理、交通运输等相关主管部门，结合区住建局“关于暂不建议增设道路单位指引牌”的意见（详见附件），统筹考量指引效果与环境安全，组织31个部门召开协调会议，建议教育、民政、人社、税务等与企业群众联系密切的单位，结合实际需求规划设置指向清晰、辨识度高的路标指引牌，方便企业群众更加直观、快捷地识别目标单位位置。
（三）推动政务服务点位入驻电子地图平台。已完成天府通办昭化分站点APP电子地图的政务点位载入工作，涵盖区政务服务中心新址、各镇便民服务中心及村（社区）服务代办站等各类综合性政务服务场所，实现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的“一键查询”。同时，高德地图、百度地图等主流导航服务商，也已更新标注昭化区全部政务服务场所点位及机关单位地址，确保企业群众通过手机地图APP即可轻松检索、精准导航至目标办事地点。
下一步，我局将继续以提升群众办事体验为核心，不断探索服务流程优化、服务方式创新、服务细节完善等新举措，努力打造更加便捷、高效、温暖的政务服务环境。
再次感谢您对我局工作的关心和关注，同时，也欢迎您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附件：广元市昭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暂不建议增设道路单位指引牌相关事宜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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